
[image: image1.png]


盈江县苏典傈僳族乡人民政府
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第一部分 苏典乡政府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根据盈发（2011）48号文件规定，苏典乡人民政府主要职能是：依法对苏典乡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，同时承担苏典乡民政政治建设、维护地区公共安全等职责，除此外我政府还负有调控地区经济，推进经济进步和服务地区群众的功能。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，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机构设置

   盈江县苏典乡人民政府内设6个职能科室，下辖苏典乡政府、党委、人大等13个预算单位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

   盈江县苏典乡人民政府人员编制共计47名，其中行政（含参公管理）编制29名，事业编制18名，工勤编制2名。

   2015年10月末参加工资统发88人，包括在职74人，离休0人，退休14人。定额补助288人，其中遗嘱9人，其他279人。

（三）车辆构成

盈江县苏典乡人民政府车辆编制共计4辆，其中公务用车编制4辆，特殊业务用车1辆。2015年10月末实有车辆计4辆，其中公务用车4辆，特殊业务用车1辆。
第二部分  苏典乡政府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

（见附件）

第三部门 苏典乡政府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苏典乡政府决算总收入1308.1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308.15万元，占总收入的100%。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部门决算总支出1209.5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37.7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2.72％；项目支出571.8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7.28％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2015年用于保障苏典乡政府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637.74万元。与上年对比减少7.2%，原因是2014年发生“5.24、5.30”地震，用于抗震救灾支出较多，而2015年没有该部分支出。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77.5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22.5％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2015年用于保障苏典乡政府机构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571.85万元。与上年对比增长321%，原因是1、2015年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工作，用于重建项目的资金较大；2、用于苏典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较大；3、2015年苏典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，以诗蜜娃底乡村音乐旅游节为品牌，开展一系列乡村旅游事业。用于震后重建项目资金计85万元，一事一议村内道路建设资金支出计270万，用于下勐劈村寨管理工作11.3万元，用于下勐劈旅游特色民居建设扶持50万元，用于下勐劈民族服饰及民族旅游产品资金25.67万元，用于下勐劈恢复重建奖励资金10万元，用于统筹苏典乡各项项目建设资金支出119.88万元。
三、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5年苏典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09.59万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100%。与上年对比增长75.93%，原因1、2015年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工作，用于重建项目的资金较大；2、用于苏典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较大；3、2015年苏典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，以诗蜜娃底乡村音乐旅游节为品牌，开展一系列乡村旅游事业。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49.07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苏典乡党政机关下属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；
（二）文化体育与媒体支出109.11万元，主要用于苏典乡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以及旅游产业发展；
（三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3.6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苏典乡养老、就业及人员经费；
（四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3.5万元，主要用于苏典乡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事务支出；
（五）节能环保支出23.75万元，主要用于环境保护事业；
（六）农林水支出488.57万元，主要用于苏典乡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林水事业支出。

（七）住房保障支出20.28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苏典乡住房。

（八）其他支出1.72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苏典乡政府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苏典乡政府2015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17.76万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6.62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1.14万元。
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29.37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2014年发生“5.24、5.30”地震用于接待及车辆燃油费较多，2015年我乡大力发展旅游业，用于推广旅游产业的会议费较多，接待费减少。

五、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

（一）相关口径说明

1、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，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。

2、“三公”经费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        

3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市级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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